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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开展“第二批新沂市
融合教育示范学校（园）”创建活动的通知

各中小学、幼儿园:

为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提出的“办好特殊教育”要求，认真落

实国家、省、市《第二期特殊教育提升计划》中提出的“全面推进融合

教育”的工作任务，实现残疾人享受公平而有质量教育的目标，根据江

苏省《关于加强普通学校融合资源中心建设的指导意见》（苏教基〔2018〕

25 号）精神，经研究，决定开展“第二批新沂市融合教育示范学校”创

建活动，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评审办法

（一）学校申报

已建设融合教育资源教室的中小学、幼儿园均可申报，学校（园）

填写《新沂市融合教育示范学校（园）申报表》（附件 1），于 2021 年

11 月 16 日前将电子稿发至邮箱 492099074@qq.com，纸质材料报送教育

局基教科 231 室。

联系人：高科长，电话：88922065,622599。

（二）迎验准备

1.各申报学校对照《徐州市融合教育示范校评估评分标准》（附件

2）自查，完善各项活动和台账资料，提供关键性、特色性佐证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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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撰写汇报材料。撰写创建工作总结，制作汇报 PPT（时间为 10 分

钟左右），重点阐述开展融合教育的基本认识、工作举措、主要成效等，

并对面临的主要问题及发展思路作出明确分析（2000—3000 字）。

（三）评估验收

1. 市教育局联合残联、民政、卫健等相关部门组成专家组, 根据评

估标准进行现场评估验收。

2. 评估时间：2021 年 11 月下旬。

3. 具体程序

（1）实地查看。查看学校资源教室、无障碍设施建设及使用情况，

巡视融合教师课堂教学。

（2）查阅资料。查阅随班就读学生的档案、个别化教育计划及实

施的相关记录等。

（3）专题汇报。听取学校开展随班就读工作的 PPT 汇报。

（4）随机访谈。随机抽取 5 名教师、10 名学生分别进行座谈，了

解师生对融合教育的认同度及创建融合教育示范学校的参与度和满意

度。随机抽取随班就读学生家长和普通学生家长共 5 名进行电话访谈，

了解学生家长对融合教育的认同度及对该校开展融合教育的满意度。

二、工作要求

1.各学校（园）要高度重视，积极申报,以创建为契机促进融合教

育工作深入开展，不断提高随班就读教育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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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育局将在评选的基础上，择优推荐 4 所优秀学校参加徐州市融

合教育示范学校评选。

附件：

1.《新沂市融合教育示范学校（园）申报表》

2.《新沂市融合教育示范校评估评分标准》

新沂市教育局

2021 年 11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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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新沂市融合教育示范学校（园）申报表
单位名称

校（园）长 联系电话

资源教师 联系电话

学校特色

说明材料

（500 字）

评审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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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徐州市融合教育示范校（园）
评估评分表（160 分）

学校： 年 月 日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具体内容与评分要求 得分

学校组织

机构管理

（25 分）

队伍建设
（10 分）

1.学校成立以校长为组长，由分管校长、教导主任、德育主任、 总
务主任、年级组长、资源教师、心育教师、班主任、任课教师、家
长、巡回指导教师、志愿者等成员组成的融合教育教学与管理团队。
（2分）
2.融合教育工作列入学校学期工作计划。（1分）
3.每 5 名特殊需要学生配备 1名专职（或相对固定）资源教师， 有
工作考核机制。资源教师享有一定绩效津贴。（3分）
4.每学期召开 2 次融合教育专题研究会议，至少开展 2 次融合教育
教学研讨活动。（4分）

人员培训

（5分）

5.学校能组织全体教师进行融合教育知识校本培训，每学年至 少 2
次（2分）。
6.行政管理人员、资源教师、相关班主任和任课教师均能积极参加
县（区）级及以上培训，每年至少参加 1次融合教育专题培训。（3
分）

学生管理

（5分）

7.有特殊需要学生名册和“一人一案”、“服务清单二特殊需要学
生需持有残疾证、或医院诊断证明，或经县（市、区）特殊教育指
导中心评估认定，并经家长签字同意后，纳入学 籍管理，上报县
（市、区）教育局，并在市随班就读管理平台上准确登记各项信息。
（5分）

经费保障

（5分）

8.有融合教育经费，落实特殊需要学生的生均公用经费，做到专款

专用。

融合教育

环境与基

础设施建

设

（45）

融合氛围

（10 分）

9.学校积极营造平等、尊重、悦纳和支持的融合氛围，定期开展融

合教育宣传活动，引导普通学生及家长了解融合教育知识，并向特

殊需要学生家长提供教育教学咨询服务（有特殊教育服务清单）。

活动融合

（10 分）

10.教师积极为特殊需要学生营造融合接纳的班级环境，帮助特殊学
生适应集体生活，支持随班就读学生参加春秋游、班队会等学校或
班级的所有活动。

资源教室
建设

（20 分）

11. 如学校特殊学生满 5 人，须建有资源教室。应有小组学习区、
个别学习区、图书资料区等区域，并配有适量适宜的教 学设备（10
分）。
12. 资源教室管理制度健全，资源教室总课表、资源教师课表和学
生个人课表齐全。资源教室日常使用规范合理。（10 分）



-5-

校园无障
碍设施
（5分）

13.学校能配备或向市、县资源中心借用所必需的 辅助科技设
备（相关专用通用辅助设备）。学校建设无障碍设施，如坡道、
厕所、电梯等，以满足特殊需要学生的学习、生活需求。

教育教学

（60 分）

教育评估
（15 分）

14.学校需在家长许可的前提下，对学生进行以医学诊断报告

为基础的教育评估，全面了解学生的身心发展状况，了解学生

在学业、生活、社会适应等方面的需要。

调整普通

课程

（15 分）

15.学校能依据国家颁布的普通学校课程标准及教材，基于学
生的特殊需要，在教学方法、教学目标、教学内容、质量评价
等方面作适度调整，使特殊需要学生在集体学习中有所收获。

增设特殊

课程

（10 分）

16.学校关注学生的特殊教育需要及潜能发展需要，有针对性

地增设相关特殊课程，有效落实并取得成效。

个别化教
育计划

（10 分）

17.学校为特殊需要学生制订合理的个别化教育计划，并有效

落实。

学期评估

（10 分

18.学校每学期至少对特殊需要学生进行一次综合素质评估，

包括学业、身心发展及社会适应能力等，并形成综合素质报 告

书。有学生成长档案。

专题研究与

成果交流

（20 分）

专题研究

（5分）

19.学校有市级及以上融合教育课题研究（5分）；有县（区）

级课题研究（3.5 分）；有校级专题研究（2分）。（取最高分，

不累计）

成果交流
（15 分）

20. 随班就读教育教学论文获县（区）级奖励得 0.5 分；获市 级
奖励一等奖得 1 分，二等奖得 0.8,三等奖得 0.6 分；在正 式
发行的教育刊物上发表得 1分。
21. 学校能积极承办市、县（区）级随班就读研究课或示范课。
（县、区级 2分，市级 3分）

22. 学校能积极承担市、县（区）级培训工作，并介绍工作经 验。
（县、区级 2分，市级 3分）
23. 学校能积极接待外县（市、区）或外市的参观。（每次 1 分，
最高限 3分）

24. 在市级及以上媒体、刊物、展会等进行融合教育宣传，每 次

得一分。

该项 最

高 计分

15 分

加 分 项 日
（10 分）

10 分
25.学校融合教育工作有创新，有特色化成果。如整理编撰了 适
合特殊学生的教材、开发训练手册、制作了适合特殊需要 学生
学具等。

工作亮点

评估建议

评审组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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